
五四评优

交我办系统使用说明
电院团委组织部

▪ 2024年4月



① 进入“交我办”（手机端/PC端）（打印须使用PC端）

本次评优提供优秀团员、优秀团干部评选的线上审批通道

② 使用交大jAccount账号登陆，进行表单填写

③ 搜索服务-评优评选申报-勾选“我已阅读并知晓”-开始办理

拟推荐人填写表单



拟推荐人填写表单
④ 推荐学生信息（姓名、学号、所在院系等信息均为自动读取，无需填写）

首先选择推荐类型：优秀团员/优秀团干部

其次选择推荐来源：院系推荐/校级机关或者学生组织推荐

▪ 由学院推荐（含院系学生组织），选择推荐来源“院系推荐”，默认为“所在院系”。

▪ 由校级机关或学生组织推荐，选择相应来源，在推荐单位中选择组织、机构名称。



拟推荐人填写表单

④ 推荐学生信息

• 政治面貌：共青团员、中共预备党员、中共党员、群众

优秀团员：我校年龄在 28 周岁以下（即 1996 年 5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
的共青团员（2024 年春季入学、春季毕业及团组织关系不在我校的团
员不纳入评比范围）

优秀团干部：在我校各级团组织中担任职务。超过 28 周岁参评的团干部
必须是中共党员或中共预备党员（优秀团干部和优秀团员不可同时申请）

• 担任职务：班团支部/学生组织所担任职务，若没有则填“无”；

• 班级团支部评选意见：一般为“同意”；

• 团支书（班长）：班级团支书/班长姓名，和后面的“材料
整理人”保持一致；

• 班级团支部评选意见：以实际日期为准。



拟推荐人填写表单

④ 推荐学生信息

• 主要事迹：要求有具体成绩（500字左右）

• 材料整理人、整理人电话：一般为团支书（班长），不能是

推荐学生本人

• 整理日期：以实际日期为准。



拟推荐人填写表单

⑤ 填写、提交表单

• 本表须按要求如实填写，如发现虚假，无论评选活动进行到何阶

段，即取消评选资格，并交由院系处理。

• 右上角带有“*”的问题为必填项。

• 可点击工具箱-保存，保持已填写信息。

• 点击“提交”，完成申请（每人仅可提交一次，请勿重复操作）。

⑥ 审核办理人

• 院系推荐-院系团委审核，可选择办理人

• 机关/学生组织推荐-校级团委直接审核

注：电院办理人：王丹阳、王骐宇、修
霆喆、夏一凡、普布泽仁



拟推荐人填写表单

⑦ 查看申请状态

• 申请人进入交我办手机端/PC端，选择“待办”-已办，即可查看审批进度。

• 如申请被驳回，也可在待办中查看反馈信息。



4月10日前完成线上填写

截止时间



谢 谢！


